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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的全部技术内容为强制性。

本标准由国家测绘局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地理信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的附录Ａ和附录Ｂ为规范性附录。

本标准起草单位：国家测绘局测绘标准化研究所，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国家测绘局第一大地测

量队，中国测绘科学研究院。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肖学年、章磊、岳建利、张燕平、章传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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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为了满足国家经济建设、国防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需求，加强我国大地测量工作，规范大地测量行为，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法》，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所称的大地测量是指为建立和维持测绘基准与测绘系统而进行的确定位置、地球形状、重力

场及其随时间和空间变化的测绘活动。其任务是建立与维持大地基准、高程基准、深度基准和重力基

准；确定与精化似大地水准面和地球重力场模型。

本标准明确了我国大地测量的基本技术规定，是制定与修订相关大地测量具体技术标准的主要依

据。对于建立与维持我国大地控制网、高程控制网和重力控制网的具体技术方法与技术要求，将另行制

定相应的技术标准，用于指导和规范测量工作。

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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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大地测量基本技术规定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建立与维持大地控制网、高程控制网和重力控制网，确定似大地水准面的基本技术指

标和技术要求，以实现全国陆海统一的大地基准、高程基准以及与其相应的深度基准、重力基准。

本标准适用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和管辖的其他海域从事的大地测量活动。

２　术语和定义

以下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２．１

大地坐标系统　犵犲狅犱犲狋犻犮犮狅狅狉犱犻狀犪狋犲狉犲犳犲狉犲狀犮犲狊狔狊狋犲犿

用于表述地球上任意点位置的一种坐标系统，它通过地心、尺度、坐标轴指向、地球旋转速度以及参

考椭球常数（椭球几何参数和物理参数）等定义。

２．２

大地坐标框架　犵犲狅犱犲狋犻犮犮狅狅狉犱犻狀犪狋犲狉犲犳犲狉犲狀犮犲犳狉犪犿犲

大地坐标系统的具体实现，它通过固定在地球表面上的一组特定的测量标记及其在参考系统下的

坐标和其他参数体现。

２．３

大地基准　犵犲狅犱犲狋犻犮犱犪狋狌犿

由大地坐标系统和大地坐标框架构成。

２．４

卫星定位连续运行基准站　犮狅狀狋犻狀狌狅狌狊犾狔狅狆犲狉犪狋犻狀犵狉犲犳犲狉犲狀犮犲狊狋犪狋犻狅狀狊

由卫星定位系统接收机（含天线）、计算机、气象设备、通讯设备及电源设备、观测墩等构成的观测系

统。它长期连续跟踪观测卫星信号，通过数据通信网络定时、实时或按数据中心的要求将观测数据传输

到数据中心。它可独立或组网提供实时、快速或事后的数据服务。

２．５

加密重力测量　犱犲狀狊犲犵狉犪狏犻狋狔犿犲犪狊狌狉犲犿犲狀狋

为各种科学目的对有关区域在各级重力控制点的基础上加密一定的重力点所进行的重力测量。

３　总则

３．１　在遵循本标准的前提下，从事大地测量和相应的测量活动，作业过程应以国家规定的大地测量技

术规范和指导性技术文件作为统一的作业依据。

３．２　采用边角测量、天文测量等方式进行控制测量，其技术要求和作业过程应以国家规定的大地测量

技术规范和指导性技术文件作为统一的作业依据。

３．３　大地测量采用中误差作为精度的技术指标，以２倍中误差作为极限误差。

３．４　大地测量使用的仪器应经过法定计量检定合格后，方可使用。

３．５　大地测量控制点均应埋设固定的标石或标志，其结构和埋设方法应以稳固和适于永久保存为

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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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大地基准与大地控制网

４．１　大地基准

４．１．１　大地基准由大地坐标系统和大地坐标框架组成。国家采用地心坐标系统作为全国统一的大地

坐标系统。大地坐标框架由实现大地坐标系统的大地控制网具体体现。

４．１．２　国家采用２０００国家大地坐标系统，其定义和参考椭球常数见附录 Ａ。过渡期内，可采用

１９５４年北京坐标系和１９８０西安坐标系。

４．１．３　大地控制点坐标应以大地坐标（大地经度犅、大地纬度犔和大地高犎）或空间直角坐标（犡、犢、

犣）表示。

４．２　大地控制网

４．２．１　一般规定

４．２．１．１　大地控制网按照精度和用途分为一、二、三、四等大地控制网。

４．２．１．２　大地控制网在保证精度、密度等技术要求时可跨级布设。

４．２．１．３　天文大地控制网成果被正式废止前，在保证精度的前提下，可根据需要继续使用。

４．２．１．４　陆地困难地区和远离大陆岛（礁）的大地控制网布测，确因条件限制无法满足本标准规定时，

经省级以上测绘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其技术指标可根据实际情况适当放宽。

４．２．２　大地控制网

４．２．２．１　国家一等大地控制网

４．２．２．１．１　国家一等大地控制网由卫星定位连续运行基准站构成，它是国家大地基准的骨干和主要支

撑，以实现和维持我国三维、动态地心坐标系统，保证大地控制网点位三维地心坐标的精度和现势性。

４．２．２．１．２　国家一等大地控制网的卫星定位连续运行基准站地心坐标各分量年平均中误差应不大于

±０．５ｍｍ，相对精度应不低于１×１０－８，坐标年变化率中误差水平方向应不大于±２ｍｍ，垂直方向应不

大于±３ｍｍ。

４．２．２．１．３　国家一等大地控制网点应均匀分布，覆盖我国国土。在满足条件的情况下，宜布设在国家

一等水准路线附近和国家一等水准网的结点处。

４．２．２．１．４　地方或部门建立的卫星定位连续运行基准站，符合国家统一建站技术标准和本标准所规定

的技术指标的，经认证后，可纳入国家一等大地控制网。

４．２．２．２　国家二等大地控制网

４．２．２．２．１　国家二等大地控制网布测目的是实现对国家一、二等水准网的大尺度稳定性监测；结合精

密水准测量、重力测量等技术，精化我国似大地水准面；为三、四等大地控制网和地方大地控制网的建立

提供起始数据。

４．２．２．２．２　国家二等大地控制网相邻点间基线水平分量的中误差应不大于±５ｍｍ，垂直分量的中误

差应不大于±１０ｍｍ；各控制点的相对精度应不低于１×１０－７，其点间平均距离应不超过５０ｋｍ。

４．２．２．２．３　国家二等大地控制网点应在均匀布设的基础上，综合考虑应用服务和对国家一、二等水准

网的大尺度稳定性监测等因素。

４．２．２．２．４　国家二等大地控制网复测周期为５年，每次复测执行时间应不超过２年。

４．２．２．３　三等大地控制网

４．２．２．３．１　三等大地控制网布测目的是建立和维持省级（或区域）大地控制网，满足国家基本比例尺测

图的基本需求。结合水准测量、重力测量技术，精化省级（或区域）似大地水准面。

４．２．２．３．２　三等大地控制网相邻点间基线水平分量的中误差应不大于±１０ｍｍ，垂直分量的中误差应

不大于±２０ｍｍ；各控制点的相对精度应不低于１×１０－６，其点间平均距离应不超过２０ｋｍ。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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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２．３．３　三等大地控制网点的布设应与省级基础测绘服务、现有技术状况、应用水平及似大地水准

面精化等目标相一致，并应尽可能布设在三、四等水准线路上。

４．２．２．３．４　三等大地控制网应根据需要进行复测或更新。

４．２．２．４　四等大地控制网

４．２．２．４．１　四等大地控制网是三等大地控制网的加密。

４．２．２．４．２　四等大地控制网相邻点间基线水平分量的中误差应不大于±２０ｍｍ，垂直分量的中误差应

不大于±４０ｍｍ；各控制点的相对精度应不低于１×１０－５，其点间平均距离应不超过５ｋｍ。

４．２．２．４．３　四等大地控制网应根据需要进行复测或更新。

５　高程基准与高程控制网

５．１　高程基准

国家高程系统采用正常高系统。国家采用１９８５国家高程基准定义的黄海平均海水面作为全国统

一的高程起算面。国家高程基准由高程控制网和似大地水准面具体体现。１９８５国家高程基准的定义

和参数见附录Ｂ。

５．２　高程控制网

５．２．１　一般规定

５．２．１．１　水准测量按照精度分为一、二、三、四等。高程控制网主要采用水准测量方式布设，按逐级控

制的原则，分为一、二、三、四等水准网。水准点的点间距离为４ｋｍ～８ｋｍ，在通行困难地区经批准可适

当放宽。

５．２．１．２　远离大陆的岛（礁）的国家高程基准传递和高程控制网布设，确因条件限制无法满足本标准规

定时，其技术指标经批准可适当放宽。

５．２．２　国家一等水准网

５．２．２．１　国家一等水准网是国家高程控制网的骨干，其主要目的是实现国家高程基准的高精度传递。

５．２．２．２　国家一等水准网的布设应充分顾及地质构造背景，选择最适当的路线。国家一等水准路线应

闭合成环形，并构成网状。环的周长在我国东部地区应不超过１６００ｋｍ，西部地区不超过２０００ｋｍ。

５．２．２．３　国家一等水准测量用往返测量不符值计算的每千米偶然中误差应不大于±０．４５ｍｍ，用环闭

合差计算的每千米全中误差应不大于±１．０ｍｍ。

５．２．２．４　国家一等水准网每１５年复测一次，每次复测执行时间不超过５年。

５．２．３　国家二等水准网

５．２．３．１　国家二等水准网是国家一等水准网的加密，在国家一等水准网内布设成附合路线或环形。

国家二等水准环线的周长，在平原和丘陵地区应不大于７５０ｋｍ，山区和困难地区经批准可适当放宽。

５．２．３．２　国家二等水准测量用往返测量不符值计算的每千米偶然中误差应不大于±１．０ｍｍ，用环闭

合差计算的每千米全中误差应不大于±２．０ｍｍ。

５．２．３．３　国家二等水准网应根据需要进行复测，复测周期最长不超过２０年。

５．２．４　三等、四等水准网

５．２．４．１　三、四等水准网是国家一、二等水准网的进一步加密。三等水准路线一般应构成环形，或闭合

于高等级水准路线间。四等水准路线应闭合于高等级水准路线间或形成支线。

５．２．４．２　三、四等水准测量用往返测量不符值计算的每千米偶然中误差应分别不大于±３．０ｍｍ和

±５．０ｍｍ，用环闭合差计算的每千米全中误差应分别不大于±６．０ｍｍ和±１０．０ｍｍ。

５．２．４．３　三、四等水准测量应根据需要进行布测、复测或更新。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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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３　似大地水准面

５．３．１　一般规定

５．３．１．１　在满足应用要求的条件下，似大地水准面模型与卫星定位技术相结合，可以作为确定高程的

一种方式。

５．３．１．２　似大地水准面以一定分辨率的格网平均高程异常来表示，其精度和分辨率由格网平均高程异

常相对于本区域内各高程异常控制点的高程异常平均中误差及其格网间距表示。

５．３．１．３　似大地水准面的精度应采用相应精度的外业测量方法进行检核和评定。

５．３．１．４　我国似大地水准面按范围、精度和用途的不同，分为国家似大地水准面、省级似大地水准面和

城市似大地水准面。

５．３．２　国家似大地水准面

５．３．２．１　国家似大地水准面的分辨率应不低于１５′×１５′，其精度：平地、丘陵地应不低于±０．３ｍ，山地

及高山地应不低于±０．６ｍ。

５．３．２．２　国家似大地水准面的高程异常控制点，其坐标和高程精度应不低于国家二等大地控制网点和

国家二等水准网点的精度。

５．３．３　省级似大地水准面

５．３．３．１　省级似大地水准面的分辨率应不低于５′×５′，其精度：平地、丘陵地应不低于±０．１ｍ，山地、

高山地应不低于±０．３ｍ。

５．３．３．２　省级似大地水准面的相邻高程异常控制点，其高程异常差的精度在平地、丘陵地不低于

±０．１ｍ，在山地、高山地不低于±０．３ｍ。

５．３．４　城市似大地水准面

５．３．４．１　城市似大地水准面的分辨率应不低于２．５′×２．５′，其精度应不低于±０．０５ｍ。

５．３．４．２　城市似大地水准面的相邻高程异常控制点，其高程异常差的精度不低于±０．０５ｍ。

６　重力基准与重力测量控制网

６．１　重力基准

６．１．１　国家重力基准由２０００国家重力基本网体现。

６．１．２　各种加密重力测量均应与国家重力基准中的重力点进行重力联测以获得测点的重力值。

６．２　重力测量控制网

６．２．１　国家重力测量控制网的目的是建立和维持国家重力基准，为各类重力测量提供统一的重力起算

值。遵循逐级控制原则布设，分为重力基本网、一等重力网和二等重力点。

６．２．２　重力基本网由重力基准点、基本点及其引点组成，并包括一定数量的重力仪格值标定基线。其

密度应有效覆盖国土范围，以满足控制一等重力点相对联测的精度要求和国民经济及国防建设的需要。

基准点绝对重力值的测定中误差应不大于±５×１０－８ｍ·ｓ－２。在重力基准点与基本点及其引点之间进

行相对重力测量，相对重力测量重力段差联测中误差应不大于±１０×１０－８ｍ·ｓ－２。

６．２．３　一等重力网是重力基本网的扩展，应布设成闭合环线。一等重力点与重力基本网点的重力段差

联测中误差应不大于±２５×１０－８ｍ·ｓ－２。

６．２．４　二等重力点是一等重力网的加密。二等重力点根据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加密重力测量的实际需

要布设，其联测中误差应不大于±２５０×１０－８ｍ·ｓ－２。

６．２．５　重力仪格值标定基线用于建立国家相对重力测量尺度基准，包括长基线和短基线。长基线沿南

北方向布设，基线两端重力值之差应大于２０００×１０－５ ｍ·ｓ－２，每个基线点应为重力基准点；短基线可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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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区域布设，短基线两端点重力值之差应大于１５０×１０－５ｍ·ｓ－２，重力段差相对误差应小于５×１０－５。

６．２．６　重力基本网应每１５年复测一次，每次复测执行时间不超过２年。

６．３　加密重力测量

６．３．１　加密重力测量通过测定地球重力场的精细结构，为建立国家基本格网平均重力异常模型、确定

大地水准面、内插大地控制点的天文大地垂线偏差以及精密水准测量正常高系统改正等提供地球重力

场数据。加密重力点的布设密度可根据工程需要、地理状况、似大地水准面精度等因素而定。

６．３．２　加密重力点相对于起算点的重力联测中误差不得超过±０．６０×１０
－５ ｍ·ｓ－２，困难地区可放宽

到１．００×１０－５ｍ·ｓ－２；当需要联测二等重力点（包括引点）时，二等重力点相对于起算点的重力联测中

误差不得超过±０．３０×１０－５ｍ·ｓ－２。

６．３．３　对于５′×５′国家基本格网的平均空间重力异常中误差一般不应超过±５．０×１０
－５ ｍ·ｓ－２，困难

地区可放宽至±１０×１０－５ ｍ·ｓ－２，对于３０′×３０′格网的平均空间重力异常中误差一般不应超过

±３．０×１０－５ｍ·ｓ－２。

７　深度基准

７．１　深度基准在沿岸海域采用理论最低潮位，在内陆水域采用设计水位。

７．２　深度基准与国家高程基准之间通过验潮站的水准联测建立联系。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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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犃

（规范性附录）

２０００国家大地坐标系统定义和参考椭球常数

　　２０００国家大地坐标系（英文名称ＣｈｉｎａＧｅｏｄｅｔｉｃ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Ｓｙｓｔｅｍ２０００，简称ＣＧＣＳ２０００）的定义

和常数是：

２０００国家大地坐标系是右手地固直角坐标系。原点在地心；犣轴为国际地球自转局（ＩＥＲＳ）定义的

参考极方向，犡轴为国际地球自转局定义的参考子午面与垂直于犣 轴的赤道面的交线，犢 轴与犣 轴和

犡 轴构成右手正交坐标系。

地心：整个地球（包括陆地、海洋和大气）的质量中心。

尺度单位：广义相对论意义下局部地球框架中的米。

犣轴定向：定向的初始值是由国际时间局（ＢＩＨ）给出的１９８４．０的方向，其时间变化是在整个地球

板块水平运动无净旋转条件下所确定的值。

２０００国家大地坐标系的参考历元为２０００．０。

大地测量基本常数采用无潮汐系统，具体数值如下：

长半轴：犪＝６３７８１３７ｍ

地心引力常数：犌犕＝３．９８６００４４１８×１０１４ｍ３·ｓ－２

地球动力形状因子：犑２＝０．００１０８２６２９８３２２５８

地球旋转速度：ω＝７．２９２１１５×１０
－５ｒａｄ·ｓ－１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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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犅

（规范性附录）

１９８５国家高程基准的定义和参数

　　１９８５国家高程基准定义为利用青岛大港验潮站１９５２年至１９７９年的观测资料所计算的黄海平均

海平面（高程起算面）。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准原点位于青岛市观象山，高程为７２．２６０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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